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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组合拳力促江西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近
年来，江西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传统

产业通过技术改造、转型升级、产业

链延伸，逐步形成了以光伏、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型工业格局 ；工业能

耗逐年下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从2005 年的3.11吨标准煤/ 万元下降到2010

的1.53吨标准煤/万元 ；“十一五”前4年，全省

累计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275 万吨、水泥 750 万

吨、焦炭130万吨、造纸21万吨，关闭火电机组

170万千瓦。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搅活了江西经济

发展的一池春水。2010 年，全省 GDP 突破 9000

亿元，与2000年相比，增长4.5倍。在此过程中，

江西财政创新服务理念，以建设“效率•温馨”

财政文化为主题，为推进全省工业经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与全方位

的政策支持，走出了一条符合江西特色的财政

支持工业经济发展新道路。

1．支持工业企业升级换代。一是对节能技

术改造项目实施财政补贴政策。省财政从2008年

起设立省级节能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节能项

目建设，推进节能工作。当年资金规模为3000万

元，2009年增加到4000万元，2010年达到5200万

元。2007—2010年共争取财政部节能技术改造奖

励项目242个、资金9.5亿元。二是对淘汰落后产

能项目的企业实施财政奖励政策。从2008年起，

省级每年安排1000万元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

用于奖励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的企业。2007—2010

年全省纳入中央财政淘汰落后产能奖励名单的

企业共计175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8.56亿

元。三是支持企业招工和用工的培训。2010年，

为支持企业发展，提升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和创业

技能，省财政专门安排2亿元资金，免费培训省

内工业园区新招收员工36.8万人。省财政还安排

专项资金0.8亿元，对大型国有企业、重点企业、

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外贸出口创汇企业5

万名在岗职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

2．鼓励开放型工业经济发展。一是调整出

口退税负担机制。对市县区财政实际应负担企

业出口退税数的7.5%部分，全部由省财政通过

转移支付予以返还，切实减轻市县财政负担。二

是推行大中型工业企业奖励措施。为鼓励大中

型工业企业招商引资，对市县新建投产过亿元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值税省级分成的5%部分，

省财政予以全额奖励，并按奖励额的10%再给

予嘉奖。对省直接引进、安排以及中央和省属企

业跨市、县（区）投资新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增

值税省级分成部分予以全额奖励。2010年，实现

增值税省级分成部分8244.9万元，除全部返还

市、县外，还给予省级奖励785.5万元。三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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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每年的税源调整和关税政策调整建

议，积极为企业出口争取中央财政关

税支持。财政部先后调高硬质合金产

品出口退税率、取消稀土钕铁硼合金

永磁片 20% 出口关税、给予大断面充

气轮胎等重点产品进口关税税率优惠

等，极大地支持了全省重点企业的出

口。四是加大招商引资支持力度，用足

用好外经贸发展扶持政策。2010年，省

财政安排外贸发展专项资金由2000万

元增加到3000万元，预算安排一次性

资金 2666 万元用于参与“百人招商服

务团”、“香港活动周”等商贸活动。此

外，争取中央财政资金3.3亿元（包括

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金8390万

元，进口产品贴息资金6786万元，外贸

企业融资担保专项资金5503万元，中

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3400万元），

招商引资51亿美元，全省外贸进出口

突破200亿美元。

3．优化工业经济发展环境。在

100 个县（市、区）全面推行执收执罚

部门收支完全脱钩试点，规范执收执

罚行为，优化工业经济发展环境。同时

“减、免、缓”相关规费，打造良好的创

业环境。如取消个体工商户管理费、集

贸市场管理费、省级设立的 25 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 ；减免投资建设工业标准

厂房、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等 14 项规

费 ；对在江西注册落户，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并符合相关条件的成长型、就

业型困难企业，允许缓交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收费等五项费用，并对从事个

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 26 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优惠政策等。据统计，上述政策

和措施的实施，每年减轻企业负担约

16亿元。

4．消除工业经济发展后顾之忧。

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与工业经济

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相吻合，可

能导致结构性失业。为解决好下岗或困

难职工的生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企业转型升级的后顾之忧，省财政重点

实施四项社会保障政策。第一，筹集资

金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已关闭破产

改制及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问题。其

中 2010 年筹集资金 18.8 亿元资助 170

万困难企业职工参保。第二，2009年和

2010年，省财政共安排资金1.67亿元用

于解决1.2万名国有关闭破产改制企业

“老工伤人员”五项伤残待遇问题。第

三，从2009年起，对困难企业采取“五

缓四降三补贴”政策（五缓，即企业缓

缴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项

保险的保险金 ；四减，即降低失业、工

伤、生育、医疗保险费率 ；三补贴，即

给予岗位、社保、培训补贴）。两年多

来，共为企业减免或缓交五项社会保险

费4.2亿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第四，

2010年，全省各级财政在失业保险基金

中拿出7.8亿元（其中，从省本级失业保

险调剂金中安排1.6亿元），用于国有工

业企业支付当年应缴养老保险费和医

疗保险费。同时，近两年，省财政筹集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资金94.8亿元，用于

支持全省370户国有工业企业完成改制

任务，共安置企业职工38.6万人。

5．化解企业转型发展“瓶颈”。

资金问题一直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瓶

颈”。省财政先后出资 20 亿元成立了

江西省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出资 1 亿

元成立了江西省外经贸企业信用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7000 万元成立了

江西省科技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成立了江西省赣林担保有限

公司。此外，财政安排中小外贸企业

融资担保专项资金 5503 万元，按照担

保额的 1.586% 给予担保公司保费补

贴 1989.33 万元，给予担保公司低费率

担保奖励 1913.67 万元，并为江西省

外经贸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注入资本金

1600 万元。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有效引

导，极大地调动了担保公司拓展业务

的积极性，让担保公司愿意提供低费

率的担保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实

现融资需求，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发展。近两年，四家信用担保公司共

为全省 1452 户企业开展贷款担保业

务 1492 笔，累计担保贷款金额 117.3

亿元。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资

金链易断裂的问题，企业迅速恢复了

活力。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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